
 

 

公務員圖利罪之構成要件 

1. 須有圖利之故意。 

2. 須為自己或他人圖取利益。   

3. 須有圖利之行為。 

4. 所圖取者須為不法之利益。 

 

便民之意涵 

1. 無為自己或他人圖取不法利益之故意。 

2. 僅係在手續或程序上給予他人方便。 

3. 他人所獲得者，並非不法利益。 

4.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其行為究為圖利抑為便民，應視其行為

有無逾越法令範圍而意圖為他人獲取不法之利益為斷。 

 

【資料來源】 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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